
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
第301号提案的答复
鲁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倡导车让人更要治理行人交通违法的提案，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积极倡导机动车礼让行人文明行为 
根据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礼让斑马线和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管理的通知》及省交警总队的《全省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相关要求，结合玉溪的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实际，对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文明避让行人作出了详细规定和要求，在道路上增加“车让人”的提示语，并向社会发出《“礼让斑马线文明出行我点赞”倡议书》等多种类型宣传资料，同时，在多个媒体平台进行发布，并与玉溪市公交出租车辆管理处联合发出通知，在公共车、出租车驾驶人中开展“文明出行礼让斑马

线我带头”活动，走进机关、团体、学校、广场、公园等场所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车辆礼让斑马线的浓厚氛围。经过三个多月的宣传、教育、倡导等工作，并现场进行宣传、劝导。自2017年11月起对不礼让行人的车辆进行视频抓拍并处罚，至今已处罚18988起，“车让人”的文明新风尚已初步形成。
二、进一步加大交通法律法规教育力度

为确保行人出行安全、有序、畅通，玉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采用“行人过街地面辅助信号灯”、行人闯红灯“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结合增加中心隔离栏高度及设置“行人二次过街安全岛”等措施，加大对行人过街行为的规范。在路面勤务管理上加大路面管理力度，对行人随意闯红灯、横穿马路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及时劝导。同时对驾驶证记满12分的驾驶人进行现场教育，并参与路面执勤，协助交通民警对越线停放、不礼让行人、闯红灯等行为进行劝导教育。

三、多措并举，大力营造交通安全宣传氛围

多年来，玉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坚持交通管理宣传前行的理念，坚持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内容的宣传模式，每年积极开展“12.2”交通文明宣传日活动、并通过玉溪日报、大喇叭、手机微信、微博等多媒体渠道，大力提倡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意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目前，行人遵守交通信号灯及车辆礼让行人等文明出行意识已初步养成，通过创建“示范路”带动玉溪中心城区整体交通秩序不断改善。一是持续通过“玉溪交警”“玉溪警方”和“在玉溪”等多家官方微信、玉溪交警官方微博、高古楼网站、玉溪网、玉溪日报、玉溪电视台、玉溪广播电台等多个媒体渠道进行持续宣传，发布了《即日起 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将最高被处200元罚款记三分》《小细节大文明礼让斑马线的正确姿势》《斑马线前礼让 做文明驾驶人》等多条稿件，涉及机动车如何正确礼让斑马线、不礼让斑马线的危害和后果，以及相关处罚标准和处罚方式等多个内容，同时，在“玉溪交警”官方微信和玉溪交警官方微博设立违法曝光台，定期曝光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再次向驾驶人敲响警钟。二是将行人交通违法的行为治理工作提上重点宣传工作日程。2018年4月16日，玉溪交警向各大宣传媒体平台投放了有关行人违法将被处罚曝光的相关宣传内容，《重要提示！ 玉溪中心城区：4月21日起，行人违法将被处罚并曝光》《别任性了！玉溪交警将对行人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和曝光》《4月21日起，对红塔区中心城区范围内行人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将加大处罚力度并在媒体上曝光》等多条稿件在各媒体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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